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	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
	焰火燃放许可
	项目类别
	行政许可

	一、设定依据
	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三十三条

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向有关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

	二、申请受理   条件
	1、燃放作业单位具有燃放资质


	三、办理流程
	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应当按照举办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活动性质、规模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、规格和数量，确定危险等级，实行分级管理。分级管理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。

	四、申报提交材料
	（一）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活动性质、规模；

　　（二）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、规格、数量；

　　（三）燃放作业方案；

　　（四）燃放作业单位、作业人员符合行业标准规定条件的证明。

	五、办理时限
	　受理申请的公安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核发《焰火燃放许可证》。

	六、收费标准
	不收费

	七、收费依据
	


注：

1、每一个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要对应一份《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》（即表二）和《行政审批或许可事项审批流程表》（即表三），两表是关联的。

2、如一个审批项目有几个子项（登记、注销等），要逐项填写并说明。

3、如有收费项目，需要把每个收费子项单价写出来。

4、所有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都要按照以上内容来填写。
